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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申请，并附上由执业会计师签发
的履行规定文件以证明申请人符合投
资规定

3 投资规定审查

提交申请，并附上由执业会计师签发
的履行规定文件以证明申请人符合净
资产规定

1 净资产审查 

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办公室 入境事务处

在获得正式批准的首个周年日后及
在其后每个周年日后，提交由执业
会计师签发的履行规定文件以证明
投资者符合投资管理规定

5 符合投资管理规定

提交入境申请及符合净资产规定审查证
明书。如获给予“原则上批准”，可获发
入境签证／进入许可，以访客身份来港
逗留不超过180天，在指定期限内作出
已承诺的投资

原则上批准

提交符合投资规定审查证明书，以
继续入境签证／进入许可申请。如
获给予“正式批准”，可获准在香港
逗留不多于24个月

正式批准

提交申请，以延长逗留期限不多于3年。
其后延长逗留期限的申请，亦须跟从
相同的申请程序

延长逗留期限

提交申请，以获核实是否持续符合
投资管理规定

6 持续符合投资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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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连续通常居住不少于7年并符合《入境条例》（第115章）订明的任何其他相关规定
的情况下，可申请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或

在连续不少于7年符合新计划规定而未能符合在香港连续通常居住的规定下，可在7年期满
后申请在香港无条件限制逗留

在香港永久居留/无条件限制逗留

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新计划）为合资格的投资者提供定居香港的途径及多元投资环境的体验。
香港欢迎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及高净值人士成为居民并进行财富增值，享受有利的税务制度，自由的
营商环境，丰富多元的投资机会及优质的生活体验。

开启定居香港之路–
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新计划申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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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准则

获许投资资产
申请人须于规定时限内对下列获许投资资产作出已承诺的投资：

申请人须符合下列资格准则：

获许投资
资产
(没有投资上限)

资本投资者
入境计划
投资组合

获许投资
资产
(有投资上限)

股票 债务证券 后偿债项 

合资格集体投资计划 有限合伙基金 存款证

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投资组合

私人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及
私人有限合伙基金的拥有权权益
的总投资上限为1,000万港元

不少于

2,700万
港元

300万
港元

合共：
不少于
3,000万
港元

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办公室 
网址:   https://www.newcies.gov.hk
电话:   （852）3904 3001
电邮:   newcies@investhk.gov.hk
地址: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5号税务大楼15楼 
办公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九时至下午十二时半及下午一时半至五时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众假期休息) 

获许金融资产

投资上限为
300万港元

年龄

年满 18 岁或以上

投资

投资不少于 3,000 万港元净值于
获许投资资产

没有不良记录

符合一般入境及保安规定

适用范围

外国国民、中国籍而已取得外国
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士、澳门特别
行政区居民或台湾华籍居民

有能力

为自己及其受养人提供生计及住所

净资产
于提出净资产审查申请日期前
六个月的整段期间内拥有不少
于 3,000 万港元的净资产

总投资上限为1,500万港元
当中住宅房地产的投资上限

为1,000万港元

非住宅及/或住宅房地产


